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892號

上  訴  人  蔡承攸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謝冠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1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訴字第203

6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原審原告飛騰伊果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原名飛騰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下稱飛騰公司）之負

責人，該公司係以培訓直播人才為主要營業項目，藉由開設

TIKTOK（抖音）製片教學培訓課程等，使學員可一窺海外抖

音商業模式之真實運作狀況及精進、進修自身直播能力，伊

並無藉該公司要求學員拉下線而違法從事傳直銷之情事。詎

上訴人未善盡查證義務，即於民國112年6月22日某時許，在

任何不特定人均可共見共聞之網路平臺上，公然以直播對談

方式發表：「謝冠鴻先生是嗎？這是謝冠鴻先生是嗎？你們

的負責人嘛謝冠鴻。有這麼多的受害者，12800。還叫你去

拉下線。咋想的，你憑什麼？」之不實言論（下稱系爭言

論），顯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伊名譽權而情節重大，伊

因此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上訴人應賠償伊精神慰撫金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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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

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至未繫屬於本院部分，

不予贅述）。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所發表之系爭言論係就公眾人物可受公評之

事項所為之意見表達，縱伊批評內容用詞遣字不免尖酸刻

薄，足令被上訴人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亦應受憲法言論

自由之保障，不能認伊所為已構成侵權行為等語，資為抗

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5萬

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

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名譽

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

當之金額，此觀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明。次按事實

陳述與意見表達本未盡相同，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乃行

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事實

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之問題，倘行為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

真實性，未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

上不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

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於此情形，縱令

所述事實係出於其疑慮或推論，亦難謂有阻卻違法之事由，

並應就其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負侵權行為

之損害賠償責任。又民法上名譽權侵害之成立要件，被害人

對行為人陳述事實為不實之消極事實，本不負舉證責任，上

開攸關侵害他人名譽「阻卻違法性」之合理查證義務，自應

由行為人依個別事實所涉之「行為人及被害人究係私人、媒

體或公眾人物」、「名譽侵害之程度」、「與公共利益之關

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對象之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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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陳述事項之時效性」及「查證時間、費用成本」等

因素，分別定其合理查證義務之高低，以善盡其舉證責任，

始得解免其應負之侵權行為責任，俾調和言論自由之落實與

個人名譽之保護（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129號判決意旨

參照）。經查：

　⒈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12年6月22日某時許，在任何不特定

人均可共見共聞之網路平臺上，公然以直播對談方式發表系

爭言論之事實，業據提出上訴人於網路直播時之錄影光碟及

譯文為證（見原審卷第47頁、證物袋），並為上訴人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94頁），堪認屬實。又上訴人係以系爭言論

指稱身為飛騰公司負責人之被上訴人有要求學員拉下線之情

事，核屬陳述特定事實之言論，且在客觀上足使一般人於閱

覽後產生被上訴人有藉飛騰公司違法從事傳直銷之負面評

價，已損害被上訴人之名譽。

  ⒉觀上訴人雖提出其主張取自原審被告李青樺之飛騰公司上課

資料（下稱系爭資料，見原審卷第201至203頁），欲證明其

就所指上情已善盡查證義務而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惟兩

造不爭執飛騰公司之課程分為基礎班及進階班（見本院卷第

95、126至127頁）；被上訴人已陳明：李青樺是伊等海外帶

貨的初階班學員，系爭資料所顯示之文字為進階班之內容等

語（見本院卷第126至127頁），李青樺亦於原審陳稱：系爭

資料是其他學員提供給伊的，伊當時是上基礎班，基礎班並

沒有要求要拉下線等情明確（見原審卷第195頁），可徵系

爭資料應係飛騰公司進階班之資料而與基礎班無涉。上訴人

所陳被上訴人有於飛騰公司基礎班要求學員拉下線云云，既

無從以前開屬飛騰公司進階班上課內容之系爭資料為證，亦

與李青樺前開陳述情節相左，尚難遽信為真。另觀被上訴人

亦否認有於飛騰公司進階班要求學員拉下線，並陳明系爭資

料所載內容係與抖音帶貨制度相關之佣金及分潤而與上下線

無涉等語（見本院卷第126至127頁）；本院衡以李青樺既非

飛騰公司進階班之學員，得否僅憑其取自其他學員之系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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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即知悉進階班之上課內容及系爭資料所代表之確切含

意，容非可疑，上訴人更於本院陳稱：伊非飛騰公司之學

員，亦沒有跟其他會員進行查證等語（見本院卷第96、126

頁），則其徒憑李青樺所指前情及無法確知實際內容之系爭

資料，即謂被上訴人有於飛騰公司進階班要求學員拉下線云

云，顯亦難認其已善盡查證義務。從而，無從認上訴人有相

當理由可確信其所述被上訴人要求學員拉下線乙情為真實；

上訴人以不實之系爭言論損害被上訴人之名譽，自具有不法

性。至上訴人所為系爭言論既非係就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

實之特定事實，闡釋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其猶一再謂該言論

係其主觀上之意見表達，應受憲法上言論自由之保障云云，

亦有誤會。

  ⒊上訴人以其高職畢業及身為臺南市立委參選人之智識程度

（見原審卷第127、247、249頁），應可預見不實指控將使

被上訴人名譽受損，理應先為相當之查證，且無不能查證之

情況，卻仍疏未善盡查證義務，即遽為不實之系爭言論，自

係因過失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甚明。從而，堪認上訴

人確有過失不法侵害被上訴人名譽權之侵權行為；被上訴人

因遭上訴人以前開方式損害其名譽權，精神上勢必受有相當

之痛苦，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

定，請求上訴人對其負賠償精神慰撫金之責，即有理由。

　㈡再按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究竟若干為適當，應斟酌

兩造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俾為審判之依據（最高法院86

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為高職畢

業，曾參選民意代表，每月收入來源為政治獻金，111年度

之申報所得為2,200元，名下無財產，被上訴人則為大學畢

業，目前從事教育培訓與直播電商，月收入約200萬元，名

下有房地、投資等身分、資力情狀，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

有原法院所調取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足

參（見原審卷第127、134頁、原審限閱卷），本院並審酌上

訴人違犯前開侵權行為之情節、手段及被上訴人因名譽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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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所致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所得請求

之非財產上損害應以5萬元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5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前開應准許部分

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違

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楊舒嵐

　　　　　　　　　　　　　　　法　官　許勻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莫佳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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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892號
上  訴  人  蔡承攸


被  上訴人  謝冠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訴字第2036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原審原告飛騰伊果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原名飛騰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下稱飛騰公司）之負責人，該公司係以培訓直播人才為主要營業項目，藉由開設TIKTOK（抖音）製片教學培訓課程等，使學員可一窺海外抖音商業模式之真實運作狀況及精進、進修自身直播能力，伊並無藉該公司要求學員拉下線而違法從事傳直銷之情事。詎上訴人未善盡查證義務，即於民國112年6月22日某時許，在任何不特定人均可共見共聞之網路平臺上，公然以直播對談方式發表：「謝冠鴻先生是嗎？這是謝冠鴻先生是嗎？你們的負責人嘛謝冠鴻。有這麼多的受害者，12800。還叫你去拉下線。咋想的，你憑什麼？」之不實言論（下稱系爭言論），顯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伊名譽權而情節重大，伊因此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上訴人應賠償伊精神慰撫金等情。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至未繫屬於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所發表之系爭言論係就公眾人物可受公評之事項所為之意見表達，縱伊批評內容用詞遣字不免尖酸刻薄，足令被上訴人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亦應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不能認伊所為已構成侵權行為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5萬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名譽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觀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明。次按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本未盡相同，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事實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之問題，倘行為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未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不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於此情形，縱令所述事實係出於其疑慮或推論，亦難謂有阻卻違法之事由，並應就其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又民法上名譽權侵害之成立要件，被害人對行為人陳述事實為不實之消極事實，本不負舉證責任，上開攸關侵害他人名譽「阻卻違法性」之合理查證義務，自應由行為人依個別事實所涉之「行為人及被害人究係私人、媒體或公眾人物」、「名譽侵害之程度」、「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對象之人、事、物」、「陳述事項之時效性」及「查證時間、費用成本」等因素，分別定其合理查證義務之高低，以善盡其舉證責任，始得解免其應負之侵權行為責任，俾調和言論自由之落實與個人名譽之保護（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12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12年6月22日某時許，在任何不特定人均可共見共聞之網路平臺上，公然以直播對談方式發表系爭言論之事實，業據提出上訴人於網路直播時之錄影光碟及譯文為證（見原審卷第47頁、證物袋），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4頁），堪認屬實。又上訴人係以系爭言論指稱身為飛騰公司負責人之被上訴人有要求學員拉下線之情事，核屬陳述特定事實之言論，且在客觀上足使一般人於閱覽後產生被上訴人有藉飛騰公司違法從事傳直銷之負面評價，已損害被上訴人之名譽。
  ⒉觀上訴人雖提出其主張取自原審被告李青樺之飛騰公司上課資料（下稱系爭資料，見原審卷第201至203頁），欲證明其就所指上情已善盡查證義務而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惟兩造不爭執飛騰公司之課程分為基礎班及進階班（見本院卷第95、126至127頁）；被上訴人已陳明：李青樺是伊等海外帶貨的初階班學員，系爭資料所顯示之文字為進階班之內容等語（見本院卷第126至127頁），李青樺亦於原審陳稱：系爭資料是其他學員提供給伊的，伊當時是上基礎班，基礎班並沒有要求要拉下線等情明確（見原審卷第195頁），可徵系爭資料應係飛騰公司進階班之資料而與基礎班無涉。上訴人所陳被上訴人有於飛騰公司基礎班要求學員拉下線云云，既無從以前開屬飛騰公司進階班上課內容之系爭資料為證，亦與李青樺前開陳述情節相左，尚難遽信為真。另觀被上訴人亦否認有於飛騰公司進階班要求學員拉下線，並陳明系爭資料所載內容係與抖音帶貨制度相關之佣金及分潤而與上下線無涉等語（見本院卷第126至127頁）；本院衡以李青樺既非飛騰公司進階班之學員，得否僅憑其取自其他學員之系爭資料，即知悉進階班之上課內容及系爭資料所代表之確切含意，容非可疑，上訴人更於本院陳稱：伊非飛騰公司之學員，亦沒有跟其他會員進行查證等語（見本院卷第96、126頁），則其徒憑李青樺所指前情及無法確知實際內容之系爭資料，即謂被上訴人有於飛騰公司進階班要求學員拉下線云云，顯亦難認其已善盡查證義務。從而，無從認上訴人有相當理由可確信其所述被上訴人要求學員拉下線乙情為真實；上訴人以不實之系爭言論損害被上訴人之名譽，自具有不法性。至上訴人所為系爭言論既非係就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之特定事實，闡釋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其猶一再謂該言論係其主觀上之意見表達，應受憲法上言論自由之保障云云，亦有誤會。
  ⒊上訴人以其高職畢業及身為臺南市立委參選人之智識程度（見原審卷第127、247、249頁），應可預見不實指控將使被上訴人名譽受損，理應先為相當之查證，且無不能查證之情況，卻仍疏未善盡查證義務，即遽為不實之系爭言論，自係因過失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甚明。從而，堪認上訴人確有過失不法侵害被上訴人名譽權之侵權行為；被上訴人因遭上訴人以前開方式損害其名譽權，精神上勢必受有相當之痛苦，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對其負賠償精神慰撫金之責，即有理由。
　㈡再按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究竟若干為適當，應斟酌兩造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俾為審判之依據（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為高職畢業，曾參選民意代表，每月收入來源為政治獻金，111年度之申報所得為2,200元，名下無財產，被上訴人則為大學畢業，目前從事教育培訓與直播電商，月收入約200萬元，名下有房地、投資等身分、資力情狀，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原法院所調取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足參（見原審卷第127、134頁、原審限閱卷），本院並審酌上訴人違犯前開侵權行為之情節、手段及被上訴人因名譽權受侵害所致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所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應以5萬元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前開應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楊舒嵐
　　　　　　　　　　　　　　　法　官　許勻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莫佳樺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892號
上  訴  人  蔡承攸

被  上訴人  謝冠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1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訴字第203
6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原審原告飛騰伊果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原名飛騰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下稱飛騰公司）之負
    責人，該公司係以培訓直播人才為主要營業項目，藉由開設
    TIKTOK（抖音）製片教學培訓課程等，使學員可一窺海外抖
    音商業模式之真實運作狀況及精進、進修自身直播能力，伊
    並無藉該公司要求學員拉下線而違法從事傳直銷之情事。詎
    上訴人未善盡查證義務，即於民國112年6月22日某時許，在
    任何不特定人均可共見共聞之網路平臺上，公然以直播對談
    方式發表：「謝冠鴻先生是嗎？這是謝冠鴻先生是嗎？你們
    的負責人嘛謝冠鴻。有這麼多的受害者，12800。還叫你去
    拉下線。咋想的，你憑什麼？」之不實言論（下稱系爭言論
    ），顯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伊名譽權而情節重大，伊因
    此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上訴人應賠償伊精神慰撫金等情。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
    人給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至未繫屬於本院部分，不
    予贅述）。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所發表之系爭言論係就公眾人物可受公評之
    事項所為之意見表達，縱伊批評內容用詞遣字不免尖酸刻薄
    ，足令被上訴人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亦應受憲法言論自
    由之保障，不能認伊所為已構成侵權行為等語，資為抗辯。
    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5萬元本息
    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名譽而
    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
    之金額，此觀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明。次按事實陳
    述與意見表達本未盡相同，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乃行為
    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事實陳
    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之問題，倘行為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真
    實性，未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
    不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以
    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於此情形，縱令所
    述事實係出於其疑慮或推論，亦難謂有阻卻違法之事由，並
    應就其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負侵權行為之
    損害賠償責任。又民法上名譽權侵害之成立要件，被害人對
    行為人陳述事實為不實之消極事實，本不負舉證責任，上開
    攸關侵害他人名譽「阻卻違法性」之合理查證義務，自應由
    行為人依個別事實所涉之「行為人及被害人究係私人、媒體
    或公眾人物」、「名譽侵害之程度」、「與公共利益之關係
    」、「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對象之人、事、物」、
    「陳述事項之時效性」及「查證時間、費用成本」等因素，
    分別定其合理查證義務之高低，以善盡其舉證責任，始得解
    免其應負之侵權行為責任，俾調和言論自由之落實與個人名
    譽之保護（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129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
　⒈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12年6月22日某時許，在任何不特定
    人均可共見共聞之網路平臺上，公然以直播對談方式發表系
    爭言論之事實，業據提出上訴人於網路直播時之錄影光碟及
    譯文為證（見原審卷第47頁、證物袋），並為上訴人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94頁），堪認屬實。又上訴人係以系爭言論
    指稱身為飛騰公司負責人之被上訴人有要求學員拉下線之情
    事，核屬陳述特定事實之言論，且在客觀上足使一般人於閱
    覽後產生被上訴人有藉飛騰公司違法從事傳直銷之負面評價
    ，已損害被上訴人之名譽。
  ⒉觀上訴人雖提出其主張取自原審被告李青樺之飛騰公司上課
    資料（下稱系爭資料，見原審卷第201至203頁），欲證明其
    就所指上情已善盡查證義務而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惟兩
    造不爭執飛騰公司之課程分為基礎班及進階班（見本院卷第
    95、126至127頁）；被上訴人已陳明：李青樺是伊等海外帶
    貨的初階班學員，系爭資料所顯示之文字為進階班之內容等
    語（見本院卷第126至127頁），李青樺亦於原審陳稱：系爭
    資料是其他學員提供給伊的，伊當時是上基礎班，基礎班並
    沒有要求要拉下線等情明確（見原審卷第195頁），可徵系
    爭資料應係飛騰公司進階班之資料而與基礎班無涉。上訴人
    所陳被上訴人有於飛騰公司基礎班要求學員拉下線云云，既
    無從以前開屬飛騰公司進階班上課內容之系爭資料為證，亦
    與李青樺前開陳述情節相左，尚難遽信為真。另觀被上訴人
    亦否認有於飛騰公司進階班要求學員拉下線，並陳明系爭資
    料所載內容係與抖音帶貨制度相關之佣金及分潤而與上下線
    無涉等語（見本院卷第126至127頁）；本院衡以李青樺既非
    飛騰公司進階班之學員，得否僅憑其取自其他學員之系爭資
    料，即知悉進階班之上課內容及系爭資料所代表之確切含意
    ，容非可疑，上訴人更於本院陳稱：伊非飛騰公司之學員，
    亦沒有跟其他會員進行查證等語（見本院卷第96、126頁）
    ，則其徒憑李青樺所指前情及無法確知實際內容之系爭資料
    ，即謂被上訴人有於飛騰公司進階班要求學員拉下線云云，
    顯亦難認其已善盡查證義務。從而，無從認上訴人有相當理
    由可確信其所述被上訴人要求學員拉下線乙情為真實；上訴
    人以不實之系爭言論損害被上訴人之名譽，自具有不法性。
    至上訴人所為系爭言論既非係就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之
    特定事實，闡釋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其猶一再謂該言論係其
    主觀上之意見表達，應受憲法上言論自由之保障云云，亦有
    誤會。
  ⒊上訴人以其高職畢業及身為臺南市立委參選人之智識程度（
    見原審卷第127、247、249頁），應可預見不實指控將使被
    上訴人名譽受損，理應先為相當之查證，且無不能查證之情
    況，卻仍疏未善盡查證義務，即遽為不實之系爭言論，自係
    因過失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甚明。從而，堪認上訴人
    確有過失不法侵害被上訴人名譽權之侵權行為；被上訴人因
    遭上訴人以前開方式損害其名譽權，精神上勢必受有相當之
    痛苦，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
    ，請求上訴人對其負賠償精神慰撫金之責，即有理由。
　㈡再按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究竟若干為適當，應斟酌
    兩造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俾為審判之依據（最高法院86
    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為高職畢業
    ，曾參選民意代表，每月收入來源為政治獻金，111年度之
    申報所得為2,200元，名下無財產，被上訴人則為大學畢業
    ，目前從事教育培訓與直播電商，月收入約200萬元，名下
    有房地、投資等身分、資力情狀，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
    原法院所調取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足參
    （見原審卷第127、134頁、原審限閱卷），本院並審酌上訴
    人違犯前開侵權行為之情節、手段及被上訴人因名譽權受侵
    害所致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所得請求之
    非財產上損害應以5萬元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5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前開應准許部分
    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違誤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楊舒嵐
　　　　　　　　　　　　　　　法　官　許勻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莫佳樺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892號
上  訴  人  蔡承攸

被  上訴人  謝冠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2年度訴字第2036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上訴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原審原告飛騰伊果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原名飛騰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下稱飛騰公司）之負責人，該公司係以培訓直播人才為主要營業項目，藉由開設TIKTOK（抖音）製片教學培訓課程等，使學員可一窺海外抖音商業模式之真實運作狀況及精進、進修自身直播能力，伊並無藉該公司要求學員拉下線而違法從事傳直銷之情事。詎上訴人未善盡查證義務，即於民國112年6月22日某時許，在任何不特定人均可共見共聞之網路平臺上，公然以直播對談方式發表：「謝冠鴻先生是嗎？這是謝冠鴻先生是嗎？你們的負責人嘛謝冠鴻。有這麼多的受害者，12800。還叫你去拉下線。咋想的，你憑什麼？」之不實言論（下稱系爭言論），顯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伊名譽權而情節重大，伊因此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上訴人應賠償伊精神慰撫金等情。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5萬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原審就上開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至未繫屬於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所發表之系爭言論係就公眾人物可受公評之事項所為之意見表達，縱伊批評內容用詞遣字不免尖酸刻薄，足令被上訴人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亦應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不能認伊所為已構成侵權行為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5萬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名譽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觀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明。次按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本未盡相同，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事實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之問題，倘行為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未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不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於此情形，縱令所述事實係出於其疑慮或推論，亦難謂有阻卻違法之事由，並應就其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又民法上名譽權侵害之成立要件，被害人對行為人陳述事實為不實之消極事實，本不負舉證責任，上開攸關侵害他人名譽「阻卻違法性」之合理查證義務，自應由行為人依個別事實所涉之「行為人及被害人究係私人、媒體或公眾人物」、「名譽侵害之程度」、「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對象之人、事、物」、「陳述事項之時效性」及「查證時間、費用成本」等因素，分別定其合理查證義務之高低，以善盡其舉證責任，始得解免其應負之侵權行為責任，俾調和言論自由之落實與個人名譽之保護（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12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12年6月22日某時許，在任何不特定人均可共見共聞之網路平臺上，公然以直播對談方式發表系爭言論之事實，業據提出上訴人於網路直播時之錄影光碟及譯文為證（見原審卷第47頁、證物袋），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4頁），堪認屬實。又上訴人係以系爭言論指稱身為飛騰公司負責人之被上訴人有要求學員拉下線之情事，核屬陳述特定事實之言論，且在客觀上足使一般人於閱覽後產生被上訴人有藉飛騰公司違法從事傳直銷之負面評價，已損害被上訴人之名譽。
  ⒉觀上訴人雖提出其主張取自原審被告李青樺之飛騰公司上課資料（下稱系爭資料，見原審卷第201至203頁），欲證明其就所指上情已善盡查證義務而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惟兩造不爭執飛騰公司之課程分為基礎班及進階班（見本院卷第95、126至127頁）；被上訴人已陳明：李青樺是伊等海外帶貨的初階班學員，系爭資料所顯示之文字為進階班之內容等語（見本院卷第126至127頁），李青樺亦於原審陳稱：系爭資料是其他學員提供給伊的，伊當時是上基礎班，基礎班並沒有要求要拉下線等情明確（見原審卷第195頁），可徵系爭資料應係飛騰公司進階班之資料而與基礎班無涉。上訴人所陳被上訴人有於飛騰公司基礎班要求學員拉下線云云，既無從以前開屬飛騰公司進階班上課內容之系爭資料為證，亦與李青樺前開陳述情節相左，尚難遽信為真。另觀被上訴人亦否認有於飛騰公司進階班要求學員拉下線，並陳明系爭資料所載內容係與抖音帶貨制度相關之佣金及分潤而與上下線無涉等語（見本院卷第126至127頁）；本院衡以李青樺既非飛騰公司進階班之學員，得否僅憑其取自其他學員之系爭資料，即知悉進階班之上課內容及系爭資料所代表之確切含意，容非可疑，上訴人更於本院陳稱：伊非飛騰公司之學員，亦沒有跟其他會員進行查證等語（見本院卷第96、126頁），則其徒憑李青樺所指前情及無法確知實際內容之系爭資料，即謂被上訴人有於飛騰公司進階班要求學員拉下線云云，顯亦難認其已善盡查證義務。從而，無從認上訴人有相當理由可確信其所述被上訴人要求學員拉下線乙情為真實；上訴人以不實之系爭言論損害被上訴人之名譽，自具有不法性。至上訴人所為系爭言論既非係就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之特定事實，闡釋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其猶一再謂該言論係其主觀上之意見表達，應受憲法上言論自由之保障云云，亦有誤會。
  ⒊上訴人以其高職畢業及身為臺南市立委參選人之智識程度（見原審卷第127、247、249頁），應可預見不實指控將使被上訴人名譽受損，理應先為相當之查證，且無不能查證之情況，卻仍疏未善盡查證義務，即遽為不實之系爭言論，自係因過失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名譽權甚明。從而，堪認上訴人確有過失不法侵害被上訴人名譽權之侵權行為；被上訴人因遭上訴人以前開方式損害其名譽權，精神上勢必受有相當之痛苦，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對其負賠償精神慰撫金之責，即有理由。
　㈡再按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究竟若干為適當，應斟酌兩造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俾為審判之依據（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為高職畢業，曾參選民意代表，每月收入來源為政治獻金，111年度之申報所得為2,200元，名下無財產，被上訴人則為大學畢業，目前從事教育培訓與直播電商，月收入約200萬元，名下有房地、投資等身分、資力情狀，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原法院所調取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足參（見原審卷第127、134頁、原審限閱卷），本院並審酌上訴人違犯前開侵權行為之情節、手段及被上訴人因名譽權受侵害所致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所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應以5萬元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9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前開應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楊舒嵐
　　　　　　　　　　　　　　　法　官　許勻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莫佳樺


